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學生公共服務作業要點
1、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(以下簡稱本中心)為運用專業人力與教育資源，提供國內國中、高中、高職及各大專院校在學學生(含研究生)參與公共服務之機會，以利學生回饋社區及體驗社會生活，達到職涯探索的目的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申請資格：
(1) 各級公私立學校就學學生：係指在台澎金馬地區居住，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學、高中、國中之正規教育的學生(包含國外交換學生)。
(2) 未滿二十歲者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，並填寫法定代理人同意書(附件一)。
3、 服務時間：
(1) 服務時段可選擇每週二至週日之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、下午一時至五時。
(2) 每次服務時間至少四小時，滿四小時即可發給公共服務證明單。
4、 申請程序：
(1) 申請人應於預訂服務日前二週向本中心申請。但遇特殊狀況且經本中心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(2) 申請時，應填具「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學生公共服務申請表」(如附件二)。
(3) 將報名表電子檔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本中心行政組，主旨請註明「學生公共服務申請-姓名」。
5、 審核方式：
(1) 初步審核：依申請表之「申請服務時間」確認本中心是否需要協助人力參加服務活動。
(2) 總審核：經資格審查符合者，視需要安排面談；審核通過後，即通知申請人依規定時間報到並開始服務。
6、 工作內容：
(1) 講座資料裝袋
(2) 講座櫃台報到、座位指引、聽眾協助
(3) 一樓閱覽區圖書值櫃台
(4) 協助資料建檔
(5) 其他相關事務協助
7、 認證方式：
(1) 於服務結束時，應填具「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公共服務簽到表暨時數證明申請表」(如附件三)，若無則不予開具服務時數證明。
(2) 依規定完成公共服務者，由本中心開立「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公共服務證明單」(如附件四)或自行攜帶認證卡。
8、 申請人請於服務之時段前十分鐘（上午時段九時五十分前；下午時段十二時五十分前）至二樓辦公區櫃台報到，並繳交「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公共服務簽到表暨時數證明申請表」(註：實際報到時間請以中心通知為主)。
9、 申請人應聽從輔導員的指示，服務期間如有不適任或損害中心行為情事者，除通知其法定代理人、就讀學校外，並得終止其服務資格。
10、 於服務期間不得私自取用本中心資料或文件，並私自對外散佈。
11、 本公共服務為無給職，不支給薪資、誤餐費、保險補助。
12、 服務當日如遇颱風、地震等天然災害，依據臺北市政府或學生居住當地縣市政府公告之停止上課訊息，取消服務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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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	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學生公共服務
法定代理人同意書
本人             知悉並同意子女             至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擔任學生公共服務工作，將善盡鼓勵子女認真學習以及遵守本中心相關規定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生家長：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聯絡電話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地　　址：


中華 民 國　　　 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



附件二
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學生公共服務申請表
編號No.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民國　　年
月　　日
	性別
	□女    □男

	類別
	· 國、高中職學生公共服務　　□ 大專院校學生公共服務

	希望服務日期
	·     年    月    日  星期          
·     年    月    日  星期          
·     年    月    日  星期          
· 任何日期皆可     □其他（請詳述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希望服務時段
	· 上午10:00~14:00
· 下午13:00~17:00
· 皆可

	聯絡電話
	 (
範例：（0
2
）
2395-8567
)
	手機號碼
	 (
範例：0912-345
-
678
)

	電子信箱
	 

	就讀學校
	
	學號
	

	系別/年級/班別
	

	通訊地址
	

	緊急聯絡人
	
	緊急電話
	

	聲明事項
	1.本人 □同意 □不同意 收到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活動相關資訊
2.承上，若同意，活動相關資訊以□簡訊 □電子郵件方式傳送(可複選)

	以下由主辦單位填註

	審核結果
	· 通過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 不通過
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
	
	


備註：1、請於預定服務日前2週以傳真、E-mail或親自登記預約完成報名。
　（1）傳真預約：（02）2395-8568；（2）E-mail預約：tys58567@gmail.com
2、申請後，將以E-mail或電話通知審核結果。
3、申請成功後若無法到館服務，請於服務前3日與本中心聯絡，取消申請。
　  服務當日若因故未能依時前來，且未與中心聯絡者，不受理再次申請。
附件三
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學生公共服務
簽到表暨時數證明申請表
申請公共服務學生基本資料
	學生姓名
	
	性別
	□男□女
	出生日期
(西元)
	      .  .
	年齡
	

	就讀學校
	
	學    號
	

	聯絡地址
	
	聯絡電話
	


公共服務概況
	日  期
(西元)
	到班時間
	退班時間
	時數小計
	服務單位/工作人員
職章(單位章) 
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時　　分
	時　　分
	時　　分
	
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時　　分
	時　　分
	時　　分
	
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時　　分
	時　　分
	時　　分
	
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時　　分
	時　　分
	時　　分
	

	年　　月　　日
	時　　分
	時　　分
	時　　分
	

	服務內容：
	合計：
時　　分
	2張(含)以上
全部總時數：
時　　分

	以下由主辦單位填註

	承辦人
	單位主管

	
	





 (
(範例)
)附件四
	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學生公共服務證明單
[image: ]○○學校 ○○○同學，於104年○月○日起始至104年○月○日至本中心服務，協助○○○○○○、○○○○○○等相關公共服務。
服務時數共計○小時。特此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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